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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定稿）  
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 
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 

 
日期： 2 0 1 8 年 1 1 月 2 7 日 (星期二 )  
时间：下午 2 时 3 0 分  
地点：九龙观塘观塘道 3 9 2 号创纪之城 6 期 2 0 楼 0 5 - 0 7 室  
  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
 
出席者：  

 
委 员  

 
张 琪 腾 先 生 (主 席 )  金  坚 女 士  
吕 东 孩 先 生 ,  M H (副 主 席 )  黎 树 濠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欧 阳 均 诺 先 生  颜 汶 羽 先 生  
毕 东 尼 先 生  柯 创 盛 先 生 ,  M H  
陈 俊 杰 先 生  苏 丽 珍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
陈 华 裕 太 平 绅 士 ,  M H  谭 肇 卓 先 生  
郑 景 阳 先 生  谢 淑 珍 女 士  
郑 强 峰 先 生  邓 咏 骏 先 生  
张 姚 彬 先 生  黄 春 平 先 生 ,  M H  
徐 海 山 先 生  叶 兴 国 太 平 绅 士 ,  BBS ,  M H  
洪 锦 铉 先 生 ,  M H 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张 家 华 先 生  何 荣 添 先 生  

 
政 府 部 门 代 表  

 
梁 溢 景 先 生 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 
黄 金 华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区 域 东 ) 3  
张 富 源 先 生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观 塘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1  
陈 国 安 先 生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四 )  
赵 广 坚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( 2 )  
萧 洁 芝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  
李 贤 斌 先 生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 

https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/kt/tc_chi/members/info/dc_member_list_detail.php?member_id=1372
http://www.directory.gov.hk/details.jsp?lang=chi&dn=cn%3D1270007446%2Cou%3DFEHD%2Cou%3DPeople%2Co%3DGOVERNMENT%2Cc%3D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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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 助 讨 论 有 关 议 程 项 目 的 政 府 部 门 及 机 构 代 表  
 
议程项目 II－台风「山竹」袭港的准备、应变及跟进工作  

 
洪 家 驹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 
林 伟 华 先 生  渠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九 龙 及 新 界 南 4  
罗 洁 玲 女 士  教 育 局 总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观 塘 )  
严 灿 民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高 级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  
杜 国 基 先 生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工 程 师 ( 6 )  
郑 镇 东 先 生  警 务 处 观 塘 区 总 督 察 (行 动 )  
谭 汝 禧 先 生  警 务 处 观 塘 区 警 民 关 系 主 任  
郑 梓 人 先 生  警 务 处 秀 茂 坪 分 区 助 理 指 挥 官 (行 动 )  
段 雅 伦 先 生  警 务 处 秀 茂 坪 区 警 民 关 系 主 任  
莫 国 禧 先 生  房 屋 署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) ( 1 )  
庄 宗 佑 先 生  地 政 总 署 首 席 产 业 主 任 /观 塘 (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)  
张 淑 玲 女 士  运 输 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/观 塘  
招 健 鹰 先 生  消 防 处 观 塘 消 防 局 局 长  
黄 振 业 先 生  消 防 处 分 区 指 挥 官 (九 龙 东 ) (署 任 )  
 
议程项目 III－外展服务及中央收集废塑料先导计划  

 
郭 黄 颖 琦 女 士 ,  J P  环 境 保 护 署 副 署 长 ( 2 )  
方 健 华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助 理 署 长 (减 废 及 回 收 )  
黄 伟 民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首 席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小 区 回 收 支 援 )  
黄 伟 圆 先 生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减 废 及 回 收 ) 6  
林 文 贞 女 士  环 境 保 护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减 废 及 回 收 ) 8  

 
议程项目 IV－在启德发展区提供新增的区域供冷系统  

 
卢 锦 祥 先 生  机 电 工 程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 
郑 世 有 博 士  奥 雅 纳 工 程 顾 问 董 事  
老 子 扬 先 生  奥 雅 纳 工 程 顾 问 助 理 董 事  

 
议程项目 V－绿色殡葬简介  

 
李 柏 豪 先 生  食 物 及 环 境 卫 生 署 行 政 及 发 展 特 别 职 务 队  

高 级 卫 生 督 察  
 
 

https://www.directory.gov.hk/details.jsp?lang=chi&dn=cn%3D1253008579%2Cou%3DHAD%2Cou%3DPeople%2Co%3Dgovernment%2Cc%3Dhk
http://emsdhome/Pages/Telephone-Directory.aspx?person_no=00003836&post_objid=000003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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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书  
 

幸 颖 沁 女 士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  
 
 
缺席者：  
 

委 员  
 
陈 耀 雄 先 生  潘 任 惠 珍 女 士 ,  M H   
何 启 明 先 生  黄 子 健 先 生  

 
增 选 委 员  

 
陈 嘉 欣 女 士  李 亦 晋 先 生  

 
 
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委 员 会 成 员 及 各 政 府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就 于 2 0 1 8 年 8 月 2 4 日 举 行 的 特 别 会 议 及 于 9 月 2 7 日 举 行 的 第 十 八

次 会 议 的 会 议 纪 录 ，委 员 并 无 提 出 其 他 意 见 ，以 上 两 次 会 议 记 录 均 获 通 过 。 
 
 
I I .  台风「山竹」袭港的准备、应变及跟进工作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2 9 / 2 0 1 8 号）  
 
3 .  主 席 欢 迎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下 称 「 土 拓 署 」 )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洪 家 驹

先 生 、渠 务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九 龙 及 新 界 南 4 林 伟 华 先 生 、教 育 局 总 学 校 发 展

主 任 (观 塘 )罗 洁 玲 女 士 、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高 级 工 程 督 察 (九 龙 )严 灿 民 先 生 、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工 程 师 ( 6 )杜 国 基 先 生 、警 务 处 观 塘 区 总 督 察 (行 动 )郑 镇 东 先

生 、警 务 处 观 塘 区 警 民 关 系 主 任 谭 汝 禧 先 生 、警 务 处 秀 茂 坪 分 区 助 理 指 挥

官 (行 动 )郑 梓 人 先 生 、 警 务 处 秀 茂 坪 区 警 民 关 系 主 任 段 雅 伦 先 生 、 房 屋 署

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) ( 1 )莫 国 禧 先 生 、 地 政 总 署 首 席 产 业 主 任 /观 塘

(九 龙 东 区 地 政 处 )庄 宗 佑 先 生 、运 输 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/观 塘 张 淑 玲 女 士 、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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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处 观 塘 消 防 局 局 长 招 健 鹰 先 生 及 消 防 处 分 区 指 挥 官 (九 龙 东 ) (署 任 )黄 振

业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4 .  观 塘 民 政 事 务 处 (下 称「 民 政 处 」)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萧 洁 芝 女

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5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5 . 1  委 员 反 映 ，指 就 去 年 台 风「 天 鸽 」所 进 行 的 改 善 工 程 对 抵 御

是 次 台 风「 山 竹 」起 着 重 大 作 用 。委 员 感 谢 各 政 府 部 门 在 风

灾 前 后 进 行 防 备 及 善 后 工 作 ，及 于 风 灾 期 间 开 放 鲤 鱼 门 临 时

庇 护 中 心 。由 于「 山 竹 」对 市 区 的 破 坏 力 强 ，导 致 多 幢 建 筑

物 及 道 路 设 施 损 毁 ， 委 员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进 行 修 复 工 程 ；  
 

5 . 2  
 
 
 

5 . 3  
 
 

5 . 4  
 
 
 
5 . 5  
 
 
5 . 6  
 
 
5 . 7  
 
 
5 . 8  
 
5 . 9  
 
 

在 受 台 风「 山 竹 」的 吹 袭 后 ，在 鲤 鱼 门 近 马 背 村 的 位 置 有 雨

水 渠 损 毁 ，委 员 建 议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修 补 有 关 位 置 ，以 尽 早 恢

复 路 面 运 作 ；  
 
就 在 鲤 鱼 门 近 天 后 庙 的 石 筑 海 堤 ，委 员 建 议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修

复 有 关 设 施 及 缓 减 水 浸 问 题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于 鲤 鱼 门 南 大 门 一 带 建 设 防 波 挡 浪 设 施 ，以 减 低 海

浪 吹 袭 的 影 响 ， 并 期 望 在 明 年 风 季 前 能 完 成 有 关 的 改 善 工

程 ；  
 
台 风「 山 竹 」过 后 ，鲤 鱼 门 临 时 庇 护 中 心 弃 置 已 用 物 资 的 安

排 过 于 浪 费 ， 委 员 建 议 部 门 考 虑 把 物 资 捐 赠 予 灾 民 ；  
 
委 员 反 映 ， 指 台 风 「 山 竹 」 吹 毁 鲤 鱼 门 邨 鲤 旺 楼 外 的 大 树 ，

建 议 有 关 部 门 尽 快 清 理 塌 树 ， 以 及 日 后 考 虑 改 种 矮 树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有 关 部 门 加 强 巡 视 及 清 理 街 道 上 的 塌 树 及 枯 枝 ，以

保 持 区 内 整 体 市 容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积 极 跟 进 风 灾 后 的 修 复 工 程 进 度 ；  
 
有 关 鲤 鱼 门 居 民 的 要 求 ，委 员 建 议 社 会 福 利 署 为 有 住 屋 困 难

的 家 庭 提 供 适 切 援 助 ， 希 望 可 安 排 公 屋 予 合 资 格 家 庭 居 住 ，

改 善 上 述 家 庭 的 居 住 环 境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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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0  
 
 
 

5 . 1 1  

 
委 员 反 映 ，指 风 灾 过 后 已 超 过 三 个 多 月 ，但 部 分 街 道 上 的 塌

树 及 枯 枝 仍 未 清 理 。委 员 建 议 部 门 之 间 互 相 协 调 ，加 快 清 理

工 作 ； 及  
 
就 在 风 灾 中 损 毁 的 鲤 鱼 门 建 筑 物 ，委 员 建 议 委 派 相 关 部 门 的

专 家 检 查 建 筑 物 结 构 及 支 柱 的 承 载 力 是 否 合 乎 标 准 ，确 保 居

民 的 安 全 。  
 
6 .  民 政 处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地 区 管 理 )萧 洁 芝 女 士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6 . 1  有 关 鲤 鱼 门 的 长 远 改 善 工 作 ， 民 政 处 一 直 以 小 区 需 要 为 本 ，

在 负 责 统 筹 及 协 调 相 关 部 门 进 行 工 程 时 ， 会 考 虑 技 术 可 行

性 、所 需 资 源 及 邻 近 住 屋 结 构 安 全 。较 早 前 ，民 政 处 已 就 台

风 「 山 竹 」 过 后 的 跟 进 工 作 联 络 各 政 府 部 门 及 鲤 鱼 门 居 民 ，

以 进 行 会 谈 ，相 关 部 门 会 加 强 与 居 民 沟 通 ，跟 进 有 关 工 程 的

落 实 ； 及  
 

6 . 2  
 
 
 

在 鲤 鱼 门 临 时 庇 护 中 心 已 用 物 资 的 处 理 上 ，由 于 大 部 分 居 民

于 九 号 或 十 号 风 球 期 间 入 住 时 已 是 浑 身 湿 透 ，部 分 床 垫 更 发

现 血 渍 ，基 于 个 人 卫 生 问 题 ，经 使 用 的 毛 毯 及 床 垫 不 能 重 用 。

虽 然 有 报 道 指 部 分 毛 毯 是 全 新 包 装 ，但 事 实 上 所 有 须 弃 置 的

毛 毯 均 曾 被 使 用 ，只 是 部 分 居 民 将 使 用 后 的 毛 毯 放 回 胶 袋 包

好 ， 貌 似 全 新 。  
 
7 .  房 屋 署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) ( 1 )莫 国 禧 先 生 响 应 ，指 由 于 台 风

「 山 竹 」 后 出 现 大 量 塌 树 个 案 ， 房 屋 署 会 优 先 安 排 承 办 商 处 理 紧 急 车 辆

通 道 及 人 流 较 多 的 通 道 的 清 理 工 作 ，预 计 于 1 1 月 底 完 成 处 理 所 有 屋 邨 的

塌 树 个 案 。 至 于 在 斜 坡 位 置 的 塌 树 ， 由 于 在 处 理 技 术 上 有 一 定 难 度 ， 房

屋 署 会 敦 促 承 办 商 分 批 及 加 快 进 行 清 理 。  
 

8 .  土 拓 署 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洪 家 驹 先 生 响 应 ，指 会 争 取 于 今 年 雨 季 前 修

补 在 鲤 鱼 门 近 马 背 村 的 雨 水 渠 缺 口 ， 及 尽 快 处 理 石 筑 海 堤 的 疏 水 问 题 。

此 外 ， 署 方 认 为 石 筑 海 堤 之 间 的 隙 缝 有 挡 浪 的 作 用 ， 因 此 不 建 议 铺 平 石

筑 海 堤 。  
 

9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跟 进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9 . 1  委 员 要 求 土 拓 署 提 出 处 理 石 筑 海 堤 的 方 案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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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2  
 
 
 
9 . 3  
 
9 . 4  
 
 
9 . 5  
 
 
 
9 . 6  

 
委 员 表 扬 民 政 处 就 台 风 「 山 竹 」 所 进 行 的 防 备 及 应 变 工 作 ，

对 于 弃 置 用 过 的 床 垫 被 铺 表 示 理 解 ，期 望 可 搜 集 及 聆 听 各 方

的 意 见 ， 集 思 广 益 ， 优 化 相 关 工 作 ；  
 
委 员 查 询 在 马 环 村 外 石 屋 加 建 石 筑 海 堤 的 可 行 性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将 来 在 风 灾 应 急 物 资 上 盖 上 一 层 胶 套 ，使 物 资 可 循

环 再 用 ；  
 
在 选 择 树 木 品 种 时 ，委 员 建 议 部 门 因 应 种 植 环 境 及 土 壤 条 件

选 择 合 适 品 种 ， 以 确 保 将 来 发 生 风 灾 时 树 木 不 会 构 成 危 险 ；

及  
 
有 关 风 灾 应 急 物 资 ，委 员 建 议 可 向 医 院 查 询 可 循 环 再 用 物 资

的 处 理 方 法 。  
 

1 0 .  土 拓 署 工 程 师 /维 修 1 A 洪 家 驹 先 生 响 应 ，指 在 马 环 村 外 石 屋 加 建 石

筑 海 堤 须 进 行 填 海 工 作 ，会 对 寮 屋 区 居 民 带 来 影 响 。工 程 亦 须 合 乎 相 关 环

境 条 例 ，在 通 过 有 关 部 门 的 审 批 后 方 可 进 行 研 究 。对 于 铺 平 石 筑 海 堤 的 建

议 ，署 方 认 为 有 关 工 程 在 技 术 上 有 限 制 ，且 于 现 阶 段 未 见 进 行 工 程 的 急 切

需 要 。  
 
1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指 大 部 分 发 言 的 委 员 均 对 各 政 府 部 门 就 台 风「 山 竹 」所

进 行 的 防 备 、应 变 及 善 后 工 作 表 示 赞 赏 。主 席 期 望 有 关 部 门 会 积 极 跟 进 鲤

鱼 门 风 灾 后 的 修 复 及 优 化 工 程 ， 同 时 加 紧 进 行 塌 树 清 理 工 作 。  
 

1 2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I I I .  外展服务及中央收集废塑料先导计划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3 0 / 2 0 1 8 号）  
 
1 3 .  主 席 欢 迎 环 境 保 护 署 (下 称「 环 保 署 」 )副 署 长 ( 2 )郭 黄 颖 琦 女 士 ， J P、

环 保 署 助 理 署 长 (减 废 及 回 收 )方 健 华 先 生 、环 保 署 首 席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小 区

回 收 支 持 )黄 伟 民 先 生 、 环 保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减 废 及 回 收 ) 6 黄 伟 圆 先

生 及 环 保 署 高 级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减 废 及 回 收 ) 8 林 文 贞 女 士 出 席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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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环 保 署 副 署 长 ( 2 )郭 黄 颖 琦 女 士 ， J P 及 环 保 署 首 席 环 境 保 护 主 任 (小
区 回 收 支 持 )黄 伟 民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1 5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
 
1 5 . 1  委 员 对 中 央 收 集 废 塑 料 先 导 计 划 (下 称「 先 导 计 划 」)表 示 支 持 ，

惟 认 为 回 收 政 策 与 相 关 配 套 脱 轨 。委 员 建 议 部 门 加 强 电 器 弃 置

及 厨 余 回 收 的 相 关 小 区 教 育 工 作 ；   
 

1 5 . 2  
 
 
 
1 5 . 3  
 

委 员 反 映 ，指 大 部 分 市 民 缺 乏「 诱 因 」参 与 小 区 回 收 ，建 议 可

透 过 派 发 优 惠 券 、给 予 奖 励 或 颁 授 证 书 鼓 励 管 业 公 司 及 市 民 参

与 回 收 计 划 ； 及  
 
委 员 反 映 ，指 部 分 市 民 对 废 物 回 收 分 类 的 知 识 贫 乏 ，建 议 加 强

推 广 回 收 教 育 。同 时 ，建 议 部 门 优 化 改 善 现 行 玻 璃 瓶 回 收 安 排 ，

以 解 决 玻 璃 瓶 投 入 回 收 箱 时 对 附 近 小 区 带 来 的 噪 音 问 题 。  
 

1 6 .  环 保 署 副 署 长 ( 2 )郭 黄 颖 琦 女 士 ， J P 回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6 . 1  
 
 
 
 
 
 
1 6 . 2  
 
 
 
 

 
1 6 . 3  

就 减 废 回 收 宣 传 教 育 方 面 ，环 保 署 外 展 队 会 通 过 即 场 指 导 和

亲 身 示 范 ，长 期 且 恒 常 地 教 育 公 众 ，并 在 小 区 推 广 环 保 署 各

项 减 废 回 收 计 划 ，亦 会 在 小 区 层 面 致 力 与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、前

线 清 洁 员 工 、居 民 团 体 及 区 议 员 等 不 同 持 分 者 建 立 直 接 有 效

的 联 系 网 络 ， 支 持 地 区 减 废 回 收 的 工 作 ， 以 加 强 成 效 ；  
 
现 时 废 塑 料 回 收 主 要 集 中 回 收 废 塑 料 樽 ，其 它 废 塑 料 由 于 收

集 及 运 输 成 本 高 而 经 济 价 值 较 低 ，其 回 收 程 度 一 直 偏 低 。免

费 收 集 废 塑 料 先 导 计 划 能 为 市 民 提 供 便 利 回 收 渠 道 ，在 废 物

源 头 分 类 及 干 净 回 收 的 基 础 上 ，回 收 处 理 所 有 类 型 的 非 工 商

业 废 塑 料 物 品 ；   
 
关 于 厨 余 回 收 方 面 ，环 保 署 除 发 展「 有 机 资 源 回 收 中 心 」网

络 外 ，亦 正 试 验 利 用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设 施 共 同 处 理 厨 余 和 污 泥

的 可 行 性 ， 期 望 可 尽 快 增 加 厨 余 处 理 量 ； 及  
 
1 6 . 4  

 
环 保 署 参 考 了 外 国 推 行 回 收 废 塑 料 樽 的 经 验 ，现 正 考 虑 使 用

逆 向 自 动 售 货 机 ，以 提 升 饮 料 胶 樽 的 回 收 效 率 。初 步 计 划 是

在 2 0 1 9 年 分 阶 段 在 不 同 地 点 进 行 试 验 ， 以 配 合 塑 料 饮 料 容

器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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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 .  环 境 保 护 署 助 理 署 长 (减 废 及 回 收 )方 健 华 先 生 响 应 ，指 外 展 队 会 现

场 检 视 区 内 的 回 收 情 况 ， 并 会 透 过 接 触 相 关 地 区 人 士 ， 了 解 及 一 起 探 讨

改 善 措 施 。 环 保 署 亦 会 密 切 监 管 免 费 收 集 废 塑 料 先 导 计 划 承 办 商 的 回 收

及 后 续 处 理 工 作 ， 确 保 回 收 后 的 废 塑 料 得 到 妥 善 的 处 理 ， 以 建 立 市 民 对

回 收 系 统 的 信 心 及 加 大 回 收 量 。  
 
1 8 .  主 席 建 议 环 保 署 考 虑 成 立 义 工 队 推 动 回 收 宣 传 教 育 工 作 ，以 及 为 先

导 计 划 定 立 明 确 目 标 ， 方 便 日 后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计 划 进 度 。  
 

1 9 .  环 保 署 副 署 长 ( 2 )郭 黄 颖 琦 女 士 ， J P 回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1 9 . 1  
 
 

1 9 . 2  
 
 
 
1 9 . 3  
 

环 保 署 会 积 极 考 虑 成 立 义 工 队 的 建 议 ，希 望 更 多 地 区 人 士 可

参 与 推 动 回 收 的 工 作 ；  
 
由 于 现 时 废 塑 料 回 收 量 偏 低 ，环 保 署 期 望 透 过 免 费 收 集 废 塑

料 先 导 计 划 建 立 市 民 对 回 收 系 统 的 信 心 ，继 而 开 拓 废 塑 料 回

收 的 可 行 出 路 ， 例 如 制 成 原 材 料 及 产 品 等 ； 及  
 
环 保 署 期 望 透 过 实 施 都 市 固 体 废 物 征 费 及 生 产 者 责 任 计 划 ，

为 小 区 回 收 提 供 「 诱 因 」 ， 以 提 升 整 体 回 收 量 。  
 
2 0 .  环 境 保 护 署 助 理 署 长 (减 废 及 回 收 )方 健 华 先 生 响 应 ，指 外 展 队 会 陆

续 到 访 区 内 屋 苑 、 单 幢 式 楼 宇 及 「 三 无 大 厦 」 ， 并 与 相 关 业 主 委 员 会 、

管 业 公 司 、 清 洁 公 司 及 市 民 进 行 会 面 ， 建 立 地 区 沟 通 平 台 ， 按 不 同 屋 苑

的 需 要 ， 共 同 探 讨 合 适 的 回 收 模 式 及 配 套 ， 以 完 善 落 实 各 项 减 废 回 收 计

划 。  
 

2 1 .  主 席 总 结 ，指 大 部 分 发 言 的 委 员 均 支 持 先 导 计 划 ，期 望 环 保 署 尽 快

落 实 相 关 措 施 ， 以 及 加 强 回 收 教 育 的 宣 传 工 作 。  
 

2 2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 
 
I V .  在启德发展区提供新增的区域供冷系统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3 1 / 2 0 1 8 号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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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主 席 欢 迎 机 电 工 程 署 (下 称 「 机 电 署 」 )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

锦 祥 先 生 、奥 雅 纳 工 程 顾 问 董 事 郑 世 有 博 士 及 奥 雅 纳 工 程 顾 问 助 理 董 事 老

子 扬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2 4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及 奥 雅 纳 工 程 顾 问 董 事

郑 世 有 博 士 介 绍 文 件 。  
 
2 5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2 5 . 1  
 
 
2 5 . 2  

委 员 对 是 次 工 程 表 示 支 持 ，并 查 询 裕 民 坊 重 建 计 划 ( K 7 项 目 )
会 否 利 用 海 水 供 冷 系 统 ； 及  
 
委 员 查 询 海 水 经 冷 却 后 会 否 再 经 过 滤 系 统 处 理 。  
 

2 6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2 6 . 1  
 
 
2 6 . 2  
 
 
 
 
2 6 . 3  

新 增 的 供 冷 系 统 是 因 应 启 德 发 展 区 新 增 需 求 而 设 ，而 裕 民 坊

现 正 重 建 计 划 ( K 7 项 目 )并 不 位 于 启 德 项 目 的 范 围 ；  
 
区 域 供 冷 系 统 会 利 用 海 水 作 冷 却 用 ，系 统 会 因 应 海 水 的 情 况

按 需 要 加 入 化 学 处 理 剂 ， 并 确 保 排 放 水 质 合 乎 环 保 署 标 准 。

机 电 署 已 就 排 放 的 水 质 向 环 保 署 提 交 环 境 评 估 报 告 ，并 已 初

步 获 确 认 为 合 乎 相 关 规 格 ； 及  
 
区 域 供 冷 系 统 冷 却 用 的 水 源 在 启 德 明 渠 抽 取 ，藉 此 可 增 加 明

渠 水 的 流 动 ， 会 有 助 改 善 水 质 。  
 
2 7 .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是 次 工 程 的 整 体 时 间 表 及 阶 段 性 目 标 ，以 及 将 来 会 否

额 外 向 其 他 区 域 提 供 相 关 供 冷 服 务 。  
 

2 8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2 8 . 1  
 
 
 
2 8 . 2  
 
 

是 次 工 程 预 计 为 期 十 年 ， 在 2 0 1 9 年 开 展 ， 至 2 0 2 8 年 完 工 。

工 程 将 会 分 阶 段 进 行 ，包 括 设 置 制 冷 设 施 、供 冷 管 道 及 热 交

换 器 ；  
 
机 电 署 预 计 供 冷 系 统 在 启 德 体 育 园 入 伙 时 局 部 投 入 服 务 ，时

间 约 为 2 0 2 2 年 至 2 0 2 3 年 ，并 会 配 合 于 2 0 2 3 年 至 2 0 2 4 年 入

伙 的 新 急 症 医 院 及 其 他 楼 宇 发 展 项 目 的 发 展 时 间 表 分 阶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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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3  

提 供 服 务 ； 及  
 
机 电 署 已 参 考 截 至 2 0 1 7 年 启 德 发 展 区 的 拟 建 设 施 估 算 新 增

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，并 会 密 切 留 意 启 德 发 展 区 未 来 发 展 情 况

以 评 估 是 否 需 要 再 增 加 供 冷 系 统 。  
 

2 9 .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新 增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占 地 面 积 及 主 水 平 基 准 高 度 。  
 
3 0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
 
3 0 . 1  
 
 

3 0 . 2  

供 冷 站 的 厂 房 现 正 处 于 设 计 时 间 ，稍 后 会 就 所 需 用 地 向 地 政

署 作 出 申 请 ； 及  
 
供 冷 站 的 主 水 平 基 准 高 度 会 根 据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的 启 德 分

区 计 划 大 纲 草 图 所 订 明 的 最 高 建 筑 物 高 度 标 准 ，主 水 平 基 准

高 度 限 制 为 4 5 米 。供 冷 站 占 地 面 积 初 步 估 计 为 3 7 0 0 至 4 0 0 0
平 方 米 ， 实 际 数 字 会 于 设 计 时 间 后 才 确 定 。  

 
3 1 .  一 名 委 员 查 询 现 有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、现 有 发 展 区 的 需 求 、新

增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， 以 及 是 次 工 程 的 拨 款 数 字 。  
 
3 2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3 2 . 1  
 
 

3 2 . 2  

启 德 发 展 区 现 有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为 2 8 4 兆 瓦 ，而 新 增

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为 1 7 8 兆 瓦 ； 及  
 
由 于 工 程 现 正 处 于 设 计 时 间 ， 机 电 署 将 于 2 0 1 9 年 向 立 法 会

申 请 拨 款 ， 届 时 会 在 有 关 文 件 列 出 估 算 造 价 细 节 。  
 

3 3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3 3 . 1  
 
 

3 3 . 2  
 
3 3 . 3  

委 员 建 议 供 冷 站 的 高 度 不 宜 太 高 ，以 免 对 观 景 造 成 影 响 ，同

时 亦 须 配 合 邻 近 的 绿 化 配 套 ；  
 
委 员 查 询 启 德 发 展 区 过 往 及 新 增 的 供 冷 需 求 量 ； 及  
 
委 员 反 对 于 新 增 土 地 兴 建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，并 查 询 于 原 址 扩 建

现 有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的 可 行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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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机 电 署 高 级 工 程 师 /能 源 效 益 B8 卢 锦 祥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3 4 . 1  
 
 
 

3 4 . 2  
 
 
3 4 . 3  
 
 
3 4 . 4  

机 电 署 会 在 供 冷 站 设 计 中 详 细 考 虑 周 边 环 境 及 发 展 ，以 减 低

对 观 景 的 影 响 ， 同 时 亦 会 加 入 相 关 绿 化 及 可 再 生 能 源 设 备 ；  
 
有 关 供 冷 站 的 高 度 ，机 电 署 会 因 应 造 价 及 成 本 效 益 设 施 等 因

素 设 计 合 适 的 方 案 ；  
 
由 于 现 有 供 冷 系 统 的 制 冷 量 已 达 至 极 限 ，是 次 兴 建 的 新 增 区

域 供 冷 系 统 主 要 为 启 德 区 域 新 增 需 求 提 供 服 务 ； 及  
 
于 原 址 扩 建 现 有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在 技 术 上 有 一 定 的 限 制 ，例 如

面 积 限 制 及 管 道 安 装 问 题 。就 配 合 新 增 启 德 区 域 的 供 冷 需 求

而 言 ， 提 供 新 增 的 区 域 供 冷 系 统 是 最 可 行 的 方 案 。  
 

3 5 .  主 席 总 结 ， 建 议 机 电 署 可 参 考 委 员 的 意 见 ， 例 如 就 供 冷 站 的 高 度 、

占 地 面 积 及 相 关 绿 化 设 施 等 作 详 细 研 究 。  
 
3 6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V .  绿色殡葬简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3 2 / 2 0 1 8 号）  
 
3 7 .  主 席 欢 迎 食 物 及 环 境 卫 生 署 (下 称「 食 环 署 」 )行 政 及 发 展 特 别 职 务

队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李 柏 豪 先 生 出 席 会 议 。  
 
3 8 .  食 环 署 行 政 及 发 展 特 别 职 务 队 高 级 卫 生 督 察 李 柏 豪 先 生 介 绍 文 件 。 

 
3 9 . 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 
 
 
 
 
V I .  环境及卫生委员会 2 0 1 8 / 1 9 年度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
 （观塘区议会属下环境及卫生委员会文件第 3 3 / 2 0 1 8 号）  
 
4 0 .  秘 书 介 绍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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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委 员 通 过 文 件 。  
 
 
V I I .  其他事项  
 
观塘区鼠患问题  
 
4 2 .  秘 书 处 于 2 0 1 8 年 1 1 月 2 3 日 收 到 由 数 名 观 塘 区 议 员 联 署 的 信 件 ，

表 示 高 度 关 注 第 二 宗 老 鼠 传 人 戊 型 肝 炎 确 诊 个 案 ， 并 要 求 于 会 议 上 讨 论

观 塘 区 鼠 患 问 题 ， 上 述 信 件 已 呈 桌 上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 
4 3 .  多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4 3 . 1  
 
 

4 3 . 2  
 
 
4 3 . 3  
 
 
4 3 . 4  
 
 
4 3 . 5  
 
 
 
4 3 . 6  
 

4 3 . 7  

委 员 反 映 ， 指 台 风 「 山 竹 」 过 后 ， 彩 霞 邨 的 鼠 患 问 题 严 重 ，

建 议 食 环 署 与 相 关 部 门 正 视 问 题 ， 加 强 灭 鼠 行 动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部 门 加 强 巡 查 区 内 屋 苑 、 街 市 食 肆 及 邻 近 山 坡 范

围 ， 以 及 与 相 关 部 门 协 调 ， 进 行 联 合 灭 鼠 行 动 ；  
 
有 鉴 于 台 风「 山 竹 」过 后 的 榻 树 情 况 严 重 ，使 老 鼠 从 树 根 位

置 爬 出 ， 委 员 建 议 部 门 在 渠 道 及 相 关 位 置 加 强 灭 鼠 措 施 ；  
 
委 员 反 映 ，指 现 时 的 灭 鼠 措 施 不 足 以 减 轻 鼠 患 问 题 ，建 议 部

门 探 讨 长 远 灭 鼠 措 施 ；  
 
观 塘 区 为 本 港 鼠 患 的 重 灾 区 之 一 ，委 员 建 议 食 环 署 联 同 业 主

立 案 法 团 、管 业 公 司 及 清 洁 公 司 定 期 进 行 屋 苑 灭 鼠 行 动 及 推

行 相 关 的 公 众 教 育 工 作 ；  
 
委 员 建 议 房 屋 署 加 强 监 管 垃 圾 屋 的 处 理 程 序 ； 及  
 
委 员 建 议 引 入 令 老 鼠 绝 育 的 药 饵 ， 以 杜 绝 鼠 患 问 题 。  

 
4 4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4 4 . 1  
 
 
 

就 近 日 本 港 确 诊 两 宗 老 鼠 传 人 戊 型 肝 炎 个 案 ，食 环 署 已 实 时

加 强 地 区 防 鼠 工 作 和 街 道 洁 净 服 务 ， 以 及 推 行 防 治 虫 鼠 工

作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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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2  
 
 
 
 
4 4 . 3  
 
 
 
 
 

4 4 . 4  
 
 
 
 
 
 
 

4 4 . 5  
 

食 环 署 每 年 会 推 行 两 期 大 型 灭 鼠 运 动 及 两 轮 目 标 小 区 灭 鼠

行 动 ，并 一 直 推 行 全 方 位 针 对 性 防 治 鼠 患 措 施 ，所 采 用 的 防

治 鼠 患 方 法 主 要 是 采 取 环 境 改 善 ，并 配 合 有 毒 鼠 饵 及 捕 鼠 器

的 使 用 等 综 合 方 法 。；  
 
食 环 署 于 1 0 月 至 1 1 月 已 联 同 区 议 员 及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到 部 分

公 共 屋 邨 、公 众 地 方 及 房 屋 署 管 辖 地 方 进 行 巡 查 ，以 了 解 区

内 鼠 患 情 况 并 提 供 技 术 性 支 持 。 食 环 署 透 过 多 管 齐 下 的 策

略 ，包 括 改 善 环 境 卫 生 、灭 鼠 及 执 法 三 方 面 的 行 动 ，杜 绝 鼠

患 ；  
 
在 跨 部 门 协 作 方 面 ，食 物 及 卫 生 局 辖 下 的 防 治 虫 鼠 督 导 委 员

检 讨 政 府 不 同 防 治 虫 鼠 工 作 的 成 效 ，并 预 早 制 定 相 关 政 策 及

策 略 。同 时 ，食 环 署 会 定 期 举 办 防 治 虫 鼠 讲 座 ，邀 请 区 内 相

关 政 府 部 门 、屋 邨 ／ 屋 苑 的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代 表 出 席 ，提 供 防

治 鼠 患 技 术 性 建 议 ，以 协 助 各 场 地 管 理 人 员 采 取 有 效 的 防 治

鼠 患 措 施 ， 食 环 署 亦 定 期 到 各 屋 邨 ／ 场 地 视 察 ； 及  
 
食 环 署 于 2 0 1 9 年 会 于 区 内 增 加 两 队 防 治 虫 鼠 队 伍 ， 由 目 前

的 1 7 队 增 至 1 9 队 ，以 配 合 未 来 防 治 虫 鼠 的 工 作 。未 来 亦 会

积 极 加 强 到 屋 邨 ／ 屋 苑 巡 视 及 在 有 需 要 时 展 开 跨 部 门 联 合

灭 鼠 行 动 。  
 
4 5 .  房 屋 署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东 九 龙 四 )陈 国 安 先 生 响 应 重 点 如 下 ：  
 

4 5 . 1  
 
 
 
 
 

4 5 . 2  
 
 

4 5 . 3  
 
 

4 5 . 4  
 

房 屋 署 一 直 重 视 公 共 屋 邨 的 环 境 卫 生 ，并 会 密 切 监 督 承 办 商

执 行 灭 鼠 工 作 。同 时 ，亦 会 安 排 承 办 商 加 强 在 屋 苑 范 围 及 垃

圾 房 进 行 巡 视 及 采 取 灭 鼠 措 施 ， 包 括 放 置 老 鼠 药 及 捕 鼠 器 、

清 洗 楼 宇 范 围 、 修 剪 杂 草 等 ， 以 有 效 预 防 及 打 击 鼠 患 ；  
 
有 关 垃 圾 屋 的 监 管 问 题 ， 房 屋 署 会 按 照 屋 邨 管 理 扣 分 制 处

理 。 各 屋 邨 亦 会 适 时 检 讨 各 项 灭 鼠 措 施 作 相 应 调 整 ；  
 
房 屋 署 承 诺 会 与 各 政 府 部 门 及 领 展 合 力 打 击 屋 邨 附 近 范 围

的 鼠 患 问 题 ； 及  
 
在 宣 传 教 育 方 面 ，透 过 于 屋 邨 内 张 贴 海 报 及 派 发 单 张 ，以 及

举 办 屋 邨 清 洗 太 平 地 活 动 、与 食 环 署 定 期 合 办 环 境 卫 生 讲 座

及 安 排 流 动 宣 传 车 ，加 强 居 民 对 环 境 及 家 居 卫 生 的 知 识 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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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邨 亦 会 安 排 前 线 人 员 参 加 防 治 虫 鼠 的 讲 座 ，增 加 前 线 管 理

人 员 的 知 识 。  
 
4 6 .  两 名 委 员 提 出 意 见 及 查 询 如 下 ：  
 

4 6 . 1  
 
 
 

4 6 . 2  
 

委 员 建 议 民 政 处 与 食 环 署 协 调 ，透 过 地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成 立 督

导 观 塘 区 各 相 关 部 门 执 行 地 区 灭 鼠 工 作 的 平 台 ，以 长 远 探 讨

及 改 善 鼠 患 的 情 况 ； 及  
 
委 员 建 议 部 门 加 强 执 法 ， 从 源 头 严 肃 处 理 区 内 鼠 患 问 题 。  

4 7 .  食 环 署 观 塘 区 环 境 卫 生 总 监 梁 溢 景 先 生 响 应 ，指 署 方 会 积 极 考 虑 完

善 地 区 灭 鼠 工 作 的 相 关 平 台 ， 以 协 调 地 区 的 灭 鼠 工 作 。  
 
4 8 .  主 席 总 结 ，期 望 部 门 能 互 相 协 调 进 行 跨 部 门 联 合 灭 鼠 行 动 ，以 加 强

灭 鼠 成 效 。  
 
 
V I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4 9 .  下 次 会 议 定 于 2 0 1 9 年 1 月 2 4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 
5 0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5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 
 
 
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 
2 0 1 9 年 1 月     


